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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流通

统计工作的通知 

吉粮调函〔2022〕76 号 

各市（州）、县（市、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储粮吉林分公司、中粮贸易

吉林有限公司、供销粮油吉林有限公司、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省储备粮

管理有限公司： 

  近年来，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推进粮食流通统计改革，持续优化
统计指标体系，逐步完善统计监测方法，在服务粮食宏观调控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也存在数据报送及时性、准确性不足等问题，粮食流通统计工作

整体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进一步健全粮油市场监测机

制，提升统计工作水平，现就做好粮食流通统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持续夯实统计工作基础 

  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是统计工作的起点和基石。针对基层统计机构弱化、统

计人员业务能力亟待提升等问题，各地要以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为抓手，聚

焦重点难点，完善体制机制，提高重视程度，优选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工

作人员承担统计任务，确保统计人员力量与统计调查任务相匹配，并尽量保持

统计工作人员稳定，进一步充实统计力量。要严格落实 AB 角制度，确保工作有

序衔接、高效运转。要持续做好统计培训工作，统一采集口径，规范报送流

程，确保工作连续性。要加大统计调查经费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统计经费保障

机制，鼓励在省局经费支持的基础上，争取本级财政予以支持，进一步充实统
计调查费用。要将基层统计工作正常运转和各类普查工作所需经费列入预算，

加大统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综合考虑财力情况、物价水平和工作实际，做

好对聘用的专（兼）职统计人员以及各类普查、专项调查等聘用的普查员、调

查指导员和辅助调查员劳动报酬的经费保障工作。牢固树立责任意识，主动对
辖区内数据采集、报送全过程进行指导督促。 

  二、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当前，粮食流通统计工作数据质量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改进提升。

统计月报方面，部分企业商品库存准确性有待提升；价格监测方面，有的企业



报价持续性较差，有的监测点缺乏代表性；数据调查方面，部分地区入户调查

的数据质量有待提高；收购进度五日报方面，部分地区对收购量的统计口径把

握不准确。 

  各地和各中省直企业要强化监督问责，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对上述数据认

真审核把关，切实做到数据逐级过审，不准确的数据不上报（审核注意事项见
附件）。要强化会审会商，发现异常数据的要立即核实原因，督促入统对象及

时更正。要定期对辖区内涉粮部门和各类涉粮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对未按要求

报送统计数据的粮食企业，要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严肃处理。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

有关规定，坚持依法统计。 

  三、强化粮食市场监测分析 

  当前粮食市场不确定因素多，市场预期变化快，价格波动幅度大。各地和

各中省直企业要密切跟踪当地粮食市场供需形势和价格走势，准确把握市场形

势发展和变化方向。时刻保持敏感度，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和风险研判。对统计

监测过程中发现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上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地方党委政

府报告。 

  各地和各中省直企业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明确责任分工，

抓好工作落实。各地统计、调查、监测数据质量和工作开展情况将作为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考核的重要参考。 

  附件：粮食流通统计重要报表填报及审核注意事项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2 年 10 月 20 日   

   

附件 

  粮食流通统计重要报表填报及审核注意事项 

   

  一、粮食流通统计月（年）报 

  一是加强对收购数据的审核，注意收购量与产量、商品量的衔接，与收购

进度五日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准确区分“从生产者购进”和“从企业购进”

的数量，避免重复统计。二是准确界定地方储备粮、地方政策性粮与商品量等



粮食性质，确实属于“地方政策性粮食”的，在地方政策性粮食收支平衡表中

填报。三是正确处理地方储备粮的轮换业务，通过商品粮报表中“储备粮油转

入”“转作储备粮油”进行统计，不能直接在储备粮报表中通过“收购”“销

售”指标反映。 

  二、粮油市场价格监测报告 

  一是动态优化调整价格监测点，定期对监测点进行评估，确保监测数据更

好、更快、更准地反映市场变化情况。根据区域内粮油市场形势变化，定期对

粮油市场监测点进行认真梳理，及时调整和完善监测点的数量和布局。对连续
无数据或数据不准确的监测点，要及时进行调整，尽量选取同一经营类型的企

业进行替换，确保监测品种和价格类型保持稳定。 

  二是加强数据审核把关，确保价格采集的准确性和连续性。注意界定原粮

进厂价中新粮与陈粮的概念（新粮为最近粮食生产季生产的粮食），切忌误

报。同一监测点每一期采集的粮食品种、等级必须固定，且为标准水分。若企

业无业务发生时，应遵循采集相同品种相同等级的原则，采集周边企业的平均

价格。若粮食价格出现异常波动，要立即向我局报告。 

  三是按时上报价格数据，确保价格采集的及时性。每周三由监测点按指定

的监测类型和品种采集价格，并完成填报。监测点所在地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具体负责指导、督促本地监测点信息员开展粮油市场监测工作，每周三下午 16

时前完成对监测点上报信息的审核、提交。 

  三、粮油收购进度五日报 

  一是注意与流通统计月报中“从生产者购进”统计口径的区别，五日报按

照“在地管理”原则，对在辖区内收购粮食的企业进行统计，既包括本地企业

在本地收购数量，也包括外地企业来本地收购数量，切忌错误统计、重复统

计。 

  二是与统计月报中“从生产者购进”进行对比分析，差异较大的要及时调

整，如发现错误或遗漏要及时修正。 

  三是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农户余粮进行调查，

结合产量、农户余粮等情况推算核验收购数量，为做好粮食收购工作提供可靠

依据。 


